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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9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2018-086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不适用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京电子 股票代码 00257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余祥斌 黄若蕾 

办公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中京路

1 号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中京路

1 号 

电话 0752-2057992 0752-2057992 

电子信箱 obd@ceepcb.com huangruolei@ceepcb.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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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21,848,723.35 512,056,484.03 4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778,889.71 5,603,162.61 62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3,498,664.74 4,202,511.20 697.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021,175.10 15,914,779.58 101.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1 1,0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1 1,0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6% 0.56% 3.5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682,608,153.04 1,660,993,265.07 6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88,343,949.69 981,569,305.11 0.6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76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惠州市京港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57% 111,858,462 0 质押 93,018,462 

香港中扬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90% 71,492,613 0   

杨林 境内自然人 7.15% 27,043,832 20,282,874 质押 24,330,000 

紫光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71% 14,047,000 0   

惠州市普惠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5% 2,448,310 0 质押 1,099,998 

张敬兵 境内自然人 0.56% 2,105,000 0   

郭幼全 境内自然人 0.48% 1,805,776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44% 1,647,200 0   

刘德威 境内自然人 0.27% 1,020,000 765,000   

王泽 境内自然人 0.25% 949,51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杨林为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刘德威为惠州市普惠投资有

限公司股东。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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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

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围绕董事会既定战略目标，紧跟行业发展趋势，积极提升生产自动化、

市场国际化、管理流程化的深度，深入开展组织结构优化、精益生产、信息化管理、考核激励、市场开拓

等各项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2184.87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40.9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4077.89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627.78%。重点工作如下： 

一、深化集团管控战略布局 

公司通过自建生产基地及收购方式，已建立起刚性电路板、柔性电路板两大专业生产基地，并以控股

子公司方式运营。公司根据企业发展实际需求，进一步深化了集团管控战略布局，通过体系构成、组织保

障、权限配置、管理流程、内控制度等优化设计，逐步构建起战略型管控体系。战略管控体系的建立与优

化旨在确保集团公司实现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有效控制，同时给予子公司在经营管理实施层面充分自主权

及创新空间，各子公司在统一规章指引下有效完成公司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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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内部管理 

1、数字化管理：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是制造行业发展趋势。加强信息化程度是企业实现数字化管理，

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手段。报告期内，公司信息部门实施了对ERP系统的优化升级，通过对各业务环节的需

求调研，完善了对供应链、销售、制造、财务管理的信息化流程。同时，对OA办公一体化系统、人力资

源管理系统、财务管理系统进行了平台的升级与优化，进一步提升信息系统的集成能力，加强移动办公的

能力。信息化系统优化在公司品质提升、成本降低、效率提高及数据分析、决策的准确性等方面已逐步发

挥重要作用。 

2、精益生产：公司引进专业咨询机构进行精益生产项目咨询管理，旨在打造精益生产示范工厂并逐

步推广。报告期内，精益生产项目有序实施，通过制度体系、教材体系、讲师体系、改善体系的建立，在

流程优化、现场管理、品质管控、降本增效、班组建设等方面卓见成效。 

3、考核激励：公司持续推行全员绩效考核机制，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了现有绩效考核体系，

重点落实各业务单元考核指标的细化，不同考核指标的平衡标准，同时类比同行业发展水平确定合理考核

目标，确保公司考核体系的科学性、公平性及激励有效性。公司股权激励范围基本覆盖中高层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绩效考核与股权激励的双重考核与激励，逐步为公司创建了稳定、高效、创新的

核心团队。 

三、加强市场开发 

根据公司战略布局规划及不断扩大的产能规模和不断优化的产品结构，公司市场部门积极布局市场开

发。 

1、结合公司现有产品及新并购企业元盛电子的产品特点，发挥集团业务部门的整体调控能力，快速

推动各子公司间实现潜在客户资源的整合共享、业务的互相渗透和协同发展，以实现公司销售市场整体优

化扩张。 

2、依托公司在LED显示、安防工控等细分市场的产品优势，进一步挖掘与细分市场龙头企业客户的

深度合作。报告期内，LED显示产品订单量较上年同期增长约140%。在智能移动终端设备、新能源汽车、

IOT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等应用领域将继续开发优质客户。 

3、加大5G应用产品和5G通信设备的技术储备与客户开发，以高附加值产品为导向，为公司“珠海富

山工业园5G通信电子电路（HDI&FPCB）项目”储备市场资源。 

四、完善内部控制 

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是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报告期内，

公司重点开展了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工作。公司成立了以主要部门负责人及重要岗位人员组成的专项小

组，对公司内控制度进行了全面排查、修订、整合，以确保公司管理制度符合新时期管理要求。公司指定

专门部门监督制度执行情况，确保该项工作长期有效执行。同时，公司增强了内部审计监察力度，通过设

立稽查岗对风险事项的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反馈纠正，切实加强内部控制实效，有效防范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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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18年4月收购元盛电子和亿盛电子55%股权，在本报告期内纳入范围。 

公司2018年3月新设立子公司惠州中京电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本报告期内纳入合并范围。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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